
 

形成同数字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基于生产力二重性的理论视角

武艺扬， 乐  昕， 许莞璐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生产力三

要素深度融合，催生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关键特征的数字新质生产力。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具有反作

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核心与集中体现的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出强大制度优势，从生产力的物质属性来看，推动科技创新培育

数字新质生产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从社会属性来看，保障生产力摆脱“资本属性”和回归

“社会本性”，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为

其提供根本保障，分配制度促进发展成果共创共享，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当前，需要

调整体制机制以形成同数字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通过探索数据要素产权制度、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促进其充分彰显生产力

的社会本性，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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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以来，党中

央对新质生产力的阐述不断深化，理论界的探讨也逐渐深入。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我国新发展理

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推动科学技

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且要促进发展成果普惠共享。这些都离不开与生产力相适应的

生产关系的保障，快速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也在呼唤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

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加快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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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①
。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新在原创性、颠

覆性科技创新。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

据、5G等数字技术加速创新，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注入强劲动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培育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生产力发展以数字技术突破为关键抓手，不断发生跃迁，进而形成

新质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呈现数字化和智能化等显著特

征。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拓宽收入分配渠道，促进要素资源畅通流

动和高效配置，这些新变化都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主要从三方面展开研究：一是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

征与作用机制。周文和许凌云从“新”和“质”两方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进行阐释，认为只

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才能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
②

有学者提出“数字新质生产力”概念。任

保平和巩羽浩指出数字新质生产力本质是新质生产力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表现形式。
③

张森和温军分析认为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颠覆性技术创新水平、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

展等途径赋能新质生产力。
④

二是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塑造。白暴力指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

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一个全面系统的体系。
⑤

胡莹认为新型生产关系具有人民至上性、社会融

合性、集体协作性和分配多元性，必须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⑥

王平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环节对新质生产力条件下新型生产关系的塑造与调适作出

分析。
⑦

王琛伟指出形成新型生产关系需要解决“创新”和“质优”问题，关键是要进一步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
⑧

三是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尹俊和孙巾

雅分析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认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

形成，同时要不断调整体制机制以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⑨

刘立云和孔祥利指出新质生

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双向度变革包含以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以改革为动力的新

型生产关系构建。
⑩

石先梅聚焦数字经济领域，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以及

对新型生产关系的重塑，认为数字技术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技术，但数字技术异化可能加

剧劳动者贫困、数字平台垄断等，重塑新型生产关系要共商共建打造利益共同体与创新共同体。
⑪

综上，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仍存在进一步探究的

空间。我国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得益于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怎样推动新质生产

力发展以及如何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都是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其一，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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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侧重于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作用的研究，而对于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的反作用还可

以作进一步梳理。其二，生产力具有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围绕怎样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学者们较多从生产力的物质属性层面提出加强科技创新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的优化路径，而从社会属性层面如何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普惠共享的学理研究还有待

继续深入。

数字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需要与

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因此，本文基于马克思

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从生产力二重性的视角入手，剖析数字经济背景下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促进和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提出生产关系重点改革举措，以期为加快形

成同数字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提供理论支撑。

二、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二重性及其对生产关系的基本要求

生产力具有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二重性。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力不仅在于它

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劳

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①
前者体现生产力的物质属性，科学技术

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后者体现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在不同生产关

系中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是不同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数字

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提出要求，生产关系只有适应了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才能够推动生产力

进一步发展。

（一）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二重性：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

就生产力的物质属性而言，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生产力由于自身发

展而引起产品量或质的变化，包含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相应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等。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生产

力中也包括科学”②
，认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力

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③
，“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④

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之一。生产力的物质属性在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科学技术与社会

生产紧密结合，不断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增强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大提高劳动生产

率，“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⑤
，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出

更多产品。

就生产力的社会属性而言，生产力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包含一定历史阶段劳动

者的社会地位、生产资料使用的目的性与社会作用等。生产力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有其特定的

社会属性，生产力服务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榨取更多

剩余价值，生产力的社会属性表现为资本属性，生产力“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

说生产效率更低了”⑥
。生产力越发展，工人越贫困。恩格斯指出：“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

第 5 期 形成同数字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5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页。



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

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①
生产力的社会

本性是指生产力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力发展以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

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反抗其资本属性，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

心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正是与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

生产力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产力能够归属人类社会共同占有，实现资

本属性向社会本性的回归。

数字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也具有物质属性和社会

属性二重性。

第一，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属性集中体现于创新，尤其是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

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持续增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和支撑作用。数字新质生产力

主要由数字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

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5G等数字技术促进生产力实现质态跃升。抓住以数字技术为先导力

量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正是加速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及

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引起的产业业态、商业模式、组织方式变革，共同驱动数字新质生

产力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同时，还呈现显著的数字化

和智能化特征。数字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

涵。其中，新型劳动者知识储备丰富、专业技能高、创新能力强，更多地从事富含创造性的复杂

脑力劳动，高素质劳动者和创新型人才作用凸显；劳动资料具有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特性，

传统机器设备运用数字技术完成优化升级，在精确度、高效性、便捷性和安全性上实现提升，

新型生产工具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对象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大多经过复杂技术处理，

数据要素成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同时，数字新质生产力系统中各要素相互融通联结，得到合

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运用技术手段不仅能够得出最优的要素配置比例且进行动态调整，还能够

加快要素流动速度和促进各要素高效对接，各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实现了整体功能大于

部分功能之和。此外，数字新质生产力也是绿色生产力，通过推动资源循环利用、要素节约集

约使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减少人类生产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数字新质生产力广泛且深入

地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催生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推动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第二，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社会属性体现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服务对象与生产目的，摆

脱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充分彰显社会本性，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产力的

社会属性区分为“资本属性”和“社会本性”，取决于与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下，生产力被资本家占有与支配，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与手段，表现为资本属性。资本家

利用数字技术和依托垄断地位剥削劳动者以及攫取数据；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虚拟经济领

域，“企图不用生产过程做中介而赚到钱”②
，过度发展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资

本主义国家数字经济的虚假繁荣掩盖了资本对生产力的控制和贫富分化等问题。正如马克思

指出：“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

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③
生产力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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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才能够摆脱资本属性和回归社会本性。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数字新质生产力是真正推动

发展成果共享和造福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催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

够灵活地进行职业选择，以更加自主、自愿、自由的方式参与到分工协作中，所受到的时间和

空间限制逐渐减弱，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劳动解放；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收入分配渠道不断

拓宽，合理运用数字技术能够改善收入分配和调整分配结构，高效且公平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共

享和缩小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的内涵相契合；数字新质生产力还能够促进供需精准匹配，对

于提升流通效率以及促进国民经济畅通循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产力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矛盾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矛盾是对抗性的，将越发激烈尖锐，引发严重社会问题；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是非对抗

性的，数字新质生产力摆脱资本属性，充分彰显社会本性，促进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同时，

推动更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生产力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和力量。

（二）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基本要求

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产品分配形式、

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等。数字新质生产力呈现诸多新的特征，对生产关系提出要

求。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属性来看，生产关系要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

展，最大限度挖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潜能。从社会属性来看，生产关系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随着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生产社会化的深入发展，人类对社会

主义的需求也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第一，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公共性促使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要

求有利于生产资料共享与协同作用的所有制结构。数字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全民共建共享的

生产力，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人们接入数字领域提供了均等机会。数智化程度越来越高

的生产工具的使用门槛降低，人们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和使用数字工具进行生产活动，生产社

会化程度日益加深。数字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由用户产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具

有一定公共性，而且数据价值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知识、数

据、创意、研究工具等都能够通过网络共享，各种创新思想和模式涌现。借助数字化手段，获取

数字工具、知识和信息都变得更加容易，有利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数字新质生产力

使劳动者自由平等地联合在一起，实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数字新质生产力促进生产资料共

享，生产方式获得新的发展，共享性成为经济发展显著特征，也越发需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其

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数字平台与云端的共享共有为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开辟了新的路

径。同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

择。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协同合作，激发企业培育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力和潜力。

第二，数字新质生产力创造出更多财富的同时，也拓宽了收入分配渠道，要求更加公平和

更具激励性的分配制度。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既要保障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地惠及全体人民，也要激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创新发展。一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极大提高了

全要素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也逐渐多元化。生产力的提高会对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收入分配往往呈现出技术偏向性，导致社会财富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

业之间以及在高技能人群与中低技能人群之间的分配差距呈扩大趋势。同时，数字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催生诸多新就业岗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跳出传统劳动关系框架，可能面临就业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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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身权益被忽视等困境，需要更加完善的权益保障制度体系。此外，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

素投入生产过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应当与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按贡献参与分

配。这些收入分配新状况都要求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人、机、物的智

能化融合加快，创新链不断延伸，从技术研发到生产应用都需要不同专业领域交叉融合、多方

创新主体协同推进以及各类创新资源大量投入。更具激励性的分配制度能够鼓励创新，激励不

同主体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数字新质生产力促进要素资源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要求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的经

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

加深，人们在生产中的联系越发广泛。日益先进的生产力加速生产组织形式转变，蓬勃发展的

平台经济为各经济主体提供了协同合作的平台，更加高效地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交换

关系越发呈现市场化特征。实践表明，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最有效的经济体制。数字新质生

产力创新模式显著变化，技术快速迭代，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速度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需要有

效市场充分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只有以市场为导向，才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创

新效率。同时，数字技术攻关需要相当多的创新资源投入，市场机制并不能够自发完成经济发

展所要求的重大任务，需要政府进行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并且将各社会主体组织动员起来进

行统筹协调。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将有效市场与政府紧密结合以开展颠覆式创新。此外，

数字技术能够加速资本积累，数字平台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大，极易导致经济发展脱实向

虚、市场垄断、贫富分化等问题，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打破市场壁垒和企业垄

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保障市场高效有序运行。因此，只有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

政府更好结合，才能够在激发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与效率的同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

秩序。

三、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机理

我国数字新质生产力不断取得创新突破并且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

都得益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从生产力的物质属性来看，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社会属性来看，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推动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保障数字新质生产力摆脱资本属性和充分彰显

社会本性。生产关系可以具象化为一系列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

集中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三方面对基本经济制度作

出新概括。基本经济制度为分析数字新质生产力何以在中国蓬勃发展提供了制度分析框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了科学技术能否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造福人民。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推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恩格

斯指出：“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

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①
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生产力水平推进

所有制结构创新发展。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科技创新动力。公有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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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使我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有限的资源达成预期目标。国有企业是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主体，是数字技术研发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化

建设，短短数十年时间便超越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引领带动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

共同参与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中，实现科研成果有效转化，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类脑芯片

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数字基础设施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建设投资大、耗时长、收

益不确定性较大。国有企业充分发挥“顶梁柱”和“压舱石”作用，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

了世界领先的成绩。

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在培育和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上持续迸发活力。国有企业为民营企业

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和基础性技术成果，引导民营企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数字领域已经形成一批大型企业，而且很多传统企业也完成了数字化转型升级，这些企业为数

字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持续注入动能。我国市值排名前100的互联网企业总研发投入达3 384

亿元；科创板、创业板已上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中，数字领域相关企业占比分别接近40%

和35%。
①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有利于维护新型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我国推动科技进

步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恩格斯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

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②
我国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

得到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

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③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数字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其一，我国不断挖掘数字新质生产力在培育新增就业和优化就业结构方面的潜力，使其创

造出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推进劳动者实现更充分的就业。民营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者，在

解决结构性失业上的作用尤为突出。我国持续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不断完善就业

服务以适应劳动者流动性和就业方式多样化；并且加强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提升劳动者的数

字素养，使其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职业。其二，数字新质生产力对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具

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根基，因此我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

经济上，将数字新质生产力运用到实体经济中，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充分

发挥产业体系完备的优势，全面布局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驱动产业创新发展，让数字新质生

产力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其三，我国积极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与开发利用。国家许多省

市已建立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对资源经济价值高的数据进行开放以服务

于经济社会发展。各省数据管理部门积极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将公共数据对相关企

业开放，从而形成能够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公共数据产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促进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共创共享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兼

顾效率与公平，不仅能够激励各种要素所有者积极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尤其是数据

要素，而且能够拓宽社会成员参与数字经济收入分配的渠道，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新质生产

力发展带来的收益。

第 5 期 形成同数字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9

 ①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2023年5月23日，https://www.cac.gov.cn/2023-05/22/c_168640231849

2248.htm，2024年2月29日访问。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③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激励多方主体参与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科学合

理的分配制度具有激励功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能够有效激励新

型劳动者和数据要素所有者积极投身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生产要素背后的人才和

资金充分涌入，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得以释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

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①
同时，获得充足稳定收入的劳动者拥有更多可以自由

支配的时间进行学习，自觉提升自身的知识与技能水平，通过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

数字素养与技能，从而更加自由自主地选择适合自身的方式参与到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

展中。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构建

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拓宽社会成员参与数

字经济收入分配的渠道，有利于推进数字包容和消弭数字鸿沟，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新质生

产力发展成果。（1）初次分配在保障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分配效率与公平上发挥基础性作

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新就业岗位。我国的初次分配坚持多劳多

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

中的比重。同时，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着重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投入产出

收益，数据要素收益向数据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合理倾斜。随着数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数据要素所有者在初次分配中所获得的要素收益逐渐增

多。（2）我国借助数字新质生产力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通过再分配机制，增强公共服务均

衡性和可及性，缩小地区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我国已基本建成世界第一大教育教学资源

库，远程医疗服务在地市级和县级实现全覆盖，推动高水平公共服务机构通过数字化手段对接

欠发达地区。国家着力推进“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和“东数西算”工程，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数字

鸿沟。政府通过加强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培训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方式，解决个人因运用数

字技术获取收益的能力存在差异而造成的收入差距。（3）数字产品的普惠性本身也可以看作参

与三次分配的一种方式，同时数字新质生产力也被广泛运用于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中。我国坚

持科技向善，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弱势群体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并且积极推动

数字新质生产力在税收、社会保障、社会慈善事业中广泛应用，拓宽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

与慈善事业的渠道，鼓励数字企业将追求收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结合，更加精准有效地作用于

有需要的群体。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率与公平

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是党的伟大创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

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既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利于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实现效率与

公平的动态平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

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 ’和市场 ‘无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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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①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

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政府统筹布局。我国拥有规

模庞大的网民群体，超大规模市场提供了海量数据和丰富的数字应用场景，蕴含了对数字新质

生产力的庞大市场需求。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

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②
市场需求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反馈信息并且指引方向，高校、科

研院所、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了技术发展方向选择的不确定

性。多方主体通过竞争或合作研发出新的数字技术和产品，依托市场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进而催生数字新质生产力。但由于市场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为了避免企业之

间恶性竞争造成资源浪费，政府加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政府运用大数据

等数字技术充分掌握市场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将多方主体协同起来，

对生产作出合理规划，降低交易成本，并且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要素资源畅通流

动，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使政府与市场协

同推进数字技术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价值。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数字化流通高效顺畅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数字新

质生产力有助于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其在市场中不断寻得新的增长点，同时政府及时弥

补市场失灵，消解数字技术对流通和市场运行造成的冲击。数字平台企业是推动数字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重要市场主体。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形态，在缩短流通时间、降低流通成

本、打破流通地域限制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高效地实现市场上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

的精准对接，协调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服务于社

会主义生产。然而，大型平台企业往往存在一定的垄断倾向，通过占有用户数据获取市场支配

地位，这将严重阻碍商品和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造成破坏。因此我国

着力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为资本设立“红绿灯”，制定了新《反垄断法》等法律法

规，对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政府不断完善常态化反垄断监管，对于互联网

企业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垄断行为作出严厉处罚，以公平竞争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

新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

四、  形成同数字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重点改革举措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体现出深刻的人民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党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化调整生产关系，形成同数

字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持续向前发展，加速其创新活力和生

产潜能释放，保障其摆脱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充分彰显生产力的社会本性，更好地服务于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数据要素产权制度

数据是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但是由于数据所有权界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较

大难度，数据在开放共享、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方面也都存在争议，致使数据的利用率较低，

数据价值得不到充分释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土地、资本等传

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一般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殊属性，并不适用

既有的确权规则。而且数据要素的生成过程复杂，涉及多方主体。一般来说，平台用户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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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生产出原始数据，数据处理者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使数据完成从原始形态到价值形态

的转变，最后数字企业将数据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的

权属界定牵涉复杂的利益关系协调。虽然“数据二十条”等文件明确了关于数据权属问题的原

则性规定，但是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数据确权推进过程中往往会面临多元利益主体不同诉求

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仍较难在不同主体之间对数据权属作出清晰界定。而且数据流通过程中

会不断有新的经济主体参与，在动态环境中进行数据确权的难度更是大大增加。

只有明确数据权属才能够使数据要素价值得到更充分的释放，推动数据要素赋能数字新

质生产力，因此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数据要素产权制度至关重要。数据要素具有公共属性，只

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契合数据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特点，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数据红利，因

此探索数据所有权结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根据数据持有主体的不同，数据可

分为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对于财政、教育、卫生、能源、交通、气候等公共数据，通过

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和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等方式打破“数据孤岛”；对于企业数

据，促进行业龙头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双向公平授权，通过分享数据促进数据价值的更大实现；

对于个人数据，平衡好数据开放利用与安全防护之间的关系，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前提下促

进个人数据的合理利用。在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数据开放共享和数据安

全等基础性制度，有序推进数据在不同领域的开放共享和互联互通，使数据价值得到充分释放

与利用。

“数据二十条”提出了构建数据基础制度的思路，其中，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

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是一个关键创新，强化数据使用权而淡化数据所

有权以极大程度地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为数据开放共享与开发利用提供了新思路，为解决当前

数据确权面临的诸多难题开辟了新途径。针对实际操作中存在的诸多难点，需要对数据要素

“三权分置”框架继续细化，立法明确数字经济参与主体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此外，完善数据要

素产权制度要在关注数据权益归属自身制度构建的同时，建立起数据登记制度、数据授权运营

制度、数据开放制度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数据确权既要避免数据独占导致的数据控制僵化和数

据开放不足，也要避免保护缺失导致的数据开放失序。

（二）完善适应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如果只靠市场机制调节，则可能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因

此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调节收入差距。其中，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能够调节差距过大的收

入。我国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在促进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共享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

是在税收和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就税收而言，税收应当作为经济发展过程

中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我国是数字经济大国，但同时也是数字经济税收小国。目前数字

企业的税负水平并不能够匹配其盈利能力，这将会加深经济社会分化。我国针对数字经济领域

的税收制度仍在理论和实践探索阶段，纳税主体和征税对象以及税源和税基的确定都存在一

定困难。数字经济的很多业务还未被正式纳入统计体系，也并没有针对规模庞大的数字平台制

定专门的税收政策。就社会保障而言，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须继续完善。

短期来看，数字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对部分岗位造成冲击，导致一些劳动者的就业受到影

响；长期来看，劳动者能够重新获得新的就业机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

关系模式，然而劳动关系处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之中，可能面临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会保障

缺失等困境。

因此，完善适应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需进一步健全数字税收制度和完

善社会保障制度。在税收问题上，积极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数字经济领域税收征管体系，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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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体系全面覆盖数字经济，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特征创新税收政策，通过适度的税收实现数字领

域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根据数字经济中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的特点确定税基范围，覆盖数字经济相关收入，确保税负由实际受益人承担，防止数字企业利

用自身优势侵占劳动者的数据红利。政府可对于数字企业征收数据收益所得税，通过为社会成

员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将税收返还给公众，通过科学合理的税收实现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共享。

在调节数字企业过高收入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能抑制企业参与培育和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的

积极性。因此应加大对数字高新技术行业的财政扶持和税收优惠力度，增强对数字企业创新的

激励作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配的税收制度体系。

在社会保障问题上，针对数字生产力在短期内对就业造成的冲击，需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

围，对失业人员启动救济机制和进行动态干预，同时加强数字技能培训，为劳动者平稳地完成

职业转变提供基本支持和保障。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而言，根据其劳动关系复杂、灵活性强、

流动性大等特点，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补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其中，劳动

关系的认定是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探索出“劳动三分法”治理框架，针对新就业

形态增加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需要在此基础之上根据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

不同的劳动用工形式对社会保障问题进行分类规范，加快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权益保障制度。

（三）创造有利于数字要素流通的更加公平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数字新质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新质生

产力相关企业容易形成超大规模，极有可能产生垄断倾向，进而破坏公平的市场秩序，降低流

通效率，市场壁垒阻碍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聚集。尤其是数字平台企业拥有大量用户和

数据资源，极易形成垄断，损害用户权益。由于对平台运行的新特征和新规律缺乏充分认识，

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治理的效果与预期存在差距。一方面，对于平台企业垄断行为以及严重程

度的界定存在困难。由于平台企业涉及多个领域，且创新速度较快，市场份额和集中度处于动

态变化之中，而且具有创新优势的企业往往能够获得较高的边际利润，因此如何科学界定平台

企业的垄断行为还有待探讨。另一方面，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越发复杂和隐蔽，为反垄断监管

增加了难度。例如传统经济领域的垄断协议通常会留下较多痕迹，然而平台经济中的垄断协议

则往往利用算法等数字技术采取“轴辐协议”这一特殊形式，更为隐蔽地实施垄断行为。

为了破除数字领域的垄断，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为数字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公平有活力的、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市场环境，需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其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阻碍数据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壁垒，打造统一的要

素和资源市场，建设高效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市场。充分利用数字平台提高数字要素配置效

率，打通数据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堵点卡点，推动数字要素在不同主体、区域、领域间有序流

动，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构建适应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服务

模式和监管模式，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降低数字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

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继续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使更多数字新

质生产力相关企业在市场中迸发生机活力，加快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其二，积极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数字领域反垄断规制。继续深化对平台经济动态特征和发

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探索与平台经济运行规律相契合的反垄断理念、方法和手段，采用包容审

慎的态度，推动建立健全科学的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治理体系。对于数字经济领域垄断行为的

界定，不能片面地根据企业规模或者消费者福利做出判断，更应该重视“可竞争性”条件，即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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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者进入或退出市场的便利度。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尤其要强化事前监管，

及时识别数字经济企业的垄断意图并迅速制止其垄断行为，引导企业进行自我监管，同时鼓励

行业、商家、消费者等多方经济主体共同参与监督。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数字领域民营企

业的发展给予充分的支持，并且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

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引领作用，从而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The 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Compatible with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D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Wu Yiyang,  Le Xin,  Xu Wanlu
(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Summar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quality  which

conform  to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echnology is deeply integrated with the three factors of productive forces, giving birth to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aracterized by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Production relations

have  a  counterproductive  effect  on  productive  forc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rresponding soci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as the core and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gives  full  play  to  its  strong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terial  attributes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promot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cultivate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motes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F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ensures that productive forces get rid of “capital attributes” and

return to “social natur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ocialist owner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vide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promotes the creation and sharing of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nd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guarantees  th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of

development.  At present,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to form production

relations  more  compatible  with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y  exploring  the  data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mprov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e  can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ully  demonstrate  the  social  nature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better  meet  the

ever-growing expectation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tion relations; digital economy;

basic economic system

（责任编辑：倪建文）

14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4年第5期


	一 引　言
	二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二重性及其对生产关系的基本要求
	一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二重性：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
	二 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基本要求

	三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机理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促进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共创共享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率与公平

	四 形成同数字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重点改革举措
	一 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数据要素产权制度
	二 完善适应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三 创造有利于数字要素流通的更加公平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